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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9屆第 8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2次全體委員會議 

「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藥

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營養師

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心理師法第六

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醫事檢驗師法第六十條

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呼吸治療師法第三十九

條條文修正草案」、「語言治療師法第五十七條

條文修正草案」、「牙體技術師法第五十五條條

文修正草案」、「聽力師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

草案」、「醫事放射師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

草案」、「驗光人員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中醫藥發展法草案」、「護理人員法第五

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社會工作師法第

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助產人員法第五十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醫師法第八條條文修正

草案」及「護理人員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條文

修正草案」 

(書面報告) 

報告機關：衛 生 福 利 部 

報告日期：108年 11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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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9 屆第 8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召

開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一)委員

蔣乃辛等 21 人擬具「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案、

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

等 2 案。(二)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藥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

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蔣乃辛等 21 人擬具「藥師法第四十一

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等 2 案。(三)委員蔣乃辛等 22 人擬具「營

養師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

「營養師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2 案。(四)委員陳超明

等 16 人擬具「心理師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五)委員

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醫事檢驗師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

案。(六)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呼吸治療師法第三十九條條

文修正草案」案。(七)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語言治療師法

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八)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牙

體技術師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九)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聽力師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委員陳超

明等 16 人擬具「醫事放射師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案。

(十一)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驗光人員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

正草案」案。(十二)委員黃秀芳等 18 人擬具「中醫藥發展法草

案」、行政院「中醫藥發展法草案」案。(十三)、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五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委員蔣

乃辛等 21 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五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

等 2 案。(十四)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社會工作師法第四十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五)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助產

人員法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六)委員邱泰源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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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擬具「醫師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十七)委員陳靜敏等

17 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提出專案報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各委員提案「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藥

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營養師法第五十五

條條文修正草案」、「心理師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醫

事檢驗師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呼吸治療師法

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語言治療師法第五十七條條

文修正草案」、「牙體技術師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聽力師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醫事放射師法第

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驗光人員法第五十五條條文

修正草案」、「護理人員法第五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

「社會工作師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助產人員

人員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一、 委員提案版本之回應意見： 

蔣委員乃辛等 21 人擬具「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

條文修正草案」、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醫師法第四

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藥

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蔣委員乃辛等 21

人擬具「藥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蔣委

員乃辛等 22 人擬具「營養師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

案」案、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營養師法第五十五

條條文修正草案」、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心理師法

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案」、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醫

事檢驗師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陳委員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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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16 人擬具「呼吸治療師法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語言治療師法第五十七條條

文修正草案」、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牙體技術師法

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聽

力師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

擬具「醫事放射師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陳

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驗光人員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

正草案」、陳委員超明等 16 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五十

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蔣委員乃辛等 21 人擬具「護

理人員法第五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委員陳超明

等 16 人擬具「社會工作師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陳超明等 16 人擬具「助產人員法第五十九條條文

修正草案」等 18 案之修正重點為：鑑於華僑為我國僑

居國外之國民，本享有所有義務與權利，毋須特別規定

即可參加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爰配合「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有關華僑應試我國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之規定，刪除各醫事人員法及社會工

作師法中對於「華僑」應考試之規範。 

本部意見： 

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之修正，

本部敬表支持。 

 

貳、 「中醫藥發展法草案」 

一、 背景說明： 

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5 項所賦予國家應促進

現代及傳統醫藥研究發展之義務，以及因應世界衛生組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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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14~2023 年傳統醫學戰略」，呼籲各國應重視並制定

政策管理傳統醫藥，健全傳統醫學之制度規範及提升病人安

全，促進傳統醫學對全民健康之角色與貢獻，精進中醫藥發

展，爰制定本法律，以確立國家中醫藥發展之基本原則，促

進中醫藥永續發展，並增進全民健康福祉。 

二、 行政院提案版本重點： 

（一） 促進中醫藥永續發展政策（草案第 5 條至第 7 條、第

19 條）：每 5 年訂定中醫藥發展計畫，保障財務及行

政資源；設置中醫藥研究基金，廣籌財源挹注，永續

中醫藥研究量能，促進中醫藥實證醫學之研發成果轉

化成產業創新應用；推動中醫藥研究發展、中藥製劑

之創新與研發及提供中藥藥用植物種植，適當之獎勵

或補助。 

（二） 完善中醫藥醫療及照護服務（草案第8條至第11條）：

強化中醫藥於全民健康保險與醫療照護體系之功能及

角色，促使中醫醫療資源均衡分布及提升醫療品質，

鼓勵發展具中醫特色之預防醫學、居家醫療、中西醫

合作照護及中醫多元醫療服務，促進中醫醫療利用及

發展。 

（三） 提升中藥品質管理及產業發展（草案第 12 條至第 14

條）：發展國內中藥藥用植物種植，提供獎勵及土地

租期保障，活化土地利用，減少對中藥材進口依賴；

加強中藥上市後監測措施，完善中藥品質管理規範，

透過現代化科學技術，建立中藥品質管制規格及標準，

以提升中藥品質。 

（四） 精進中醫藥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草案第 16 條至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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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及第 20 條至第 23 條）：建置國家中醫藥知識庫，

發展中醫藥實證醫學，鼓勵產學合作，促進中醫藥創

新及研究發展，加強國際交流；輔導保存及推廣中醫

藥傳統技藝與知識；完善中醫醫事人力規劃，培育中

醫藥科技研究人才，普及國民中醫藥知識教育，促使

中醫藥素養向下扎根。 

三、 委員提案版本之回應意見： 

針對黃委員秀芳等 18 人所提中醫藥發展法草案，本

部意見說明如下： 

（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中醫藥發展等事項，應編列經費

及接受私人、法人或團體之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委

員提案第 5 條) 

本部意見： 

委員提案第 5 條增訂「中央主管機關為辦理中醫藥發

展等事項，應編列經費及接受私人、法人或團體之捐助，

成立財團法人」乙節，考量其立意雖良善，惟依財團法人

法第 2 條規定，公設財團法人政府應出資 50%以上，經評

估政府財政量能，屬於重大財政支出，擬成立財團法人推

動中醫藥發展等事項，查目前尚有其他機構或團體可協助

辦理，為避免造成資源互相排擠，疊床架屋，目前尚無設

置之必要，爰建議免予增列。 

（二） 政府應鼓勵發展具中醫特色之預防醫學、居家醫療及

長期照顧。(委員提案第 13 條) 

本部意見： 

委員提案建議，政府應鼓勵發展具中醫特色之預防醫

學、居家醫療及長期照顧乙節，本部已就委員提案之第 12



 7 

條及第 13 條予以整併於行政院版本第 11 條，明定「政府

應鼓勵發展具中醫特色之預防醫學、居家醫療、中西醫合

作及中醫多元醫療服務，促進中醫醫療利用及發展。」。爰

建議支持行政院版本。 

（三） 政府應鼓勵大學校院之醫藥相關系、所，開設中醫藥

相關專業課程。 (委員提案第 23 條第 2 項)  

本部意見： 

委員提案第 23 條建議增列第 2 項「政府應鼓勵大學校

院之醫藥相關系、所，開設中醫藥相關專業課程。」乙節，

考量目前我國對各類醫事人員之培育，係採取教、考、訓、

用之管制措施，而大學校院醫事相關類科或系所之調整，

係由教育部召開跨部會議進行專案審核加以管控。爰有關

中醫醫事人力培育政策，亦應朝教考訓用制度辦理，本項

建議免予增列，維持行政院版本。 

（四） 提升國民中醫藥知識，並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綱

要定之。 (委員提案第 25 條)  

本部意見： 

委員提案建議國民中醫藥知識定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課程綱要乙節，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 43 條規定略以，課程

綱要草案係由教育部常設之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國家教育

研究院)所擬訂，考量教育部擬訂已有完整流程，且為普及

國民對中醫藥之認識，現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健康與體育學習領域，已包含認識藥物（含中醫、中藥）

知能相關內容，建議免予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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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委員提案「醫師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提案版本之回應意見： 

邱委員泰源等 20 人擬具「醫師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其修正重點：為確保醫師之醫療業務不至貿然中斷

進而影響病人就醫權益，對醫師每六年辦理執業執照更新，

明定得為展延申請之機制。 

  本部意見： 

配合「醫師法」第八條之修正，本部敬表支持。惟酌

作文字修正將「原發照機關」改為「原發執業執照機關」，

俾臻明確。 

 

肆、 委員提案「護理人員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提案版本之回應意見： 

陳委員靜敏等 17 人擬具「護理人員法第八條及第十五

條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重點為：護理人力普遍有連續加

班現象，又部分地區排班量能不足，為保障護理人員從業

不因執業執照未能如期更新而影響工作權益，擬於護理人

員法第八條增訂「若有正當理由狀況，經檢具證明者，得

向原發照機關申期更新經核准者，得於有效期限屆至之日

起六個月內補行申請｣。又鑑於照護光譜範圍從出生到死亡

都有涵蓋，護理機構服務對象便不應侷限特定類型個案，

擬刪除護理人員法第十五條條文，並於「護理機構分類及

設置標準」修正服務內容，確保法規適用與修正之彈性。 

本部意見： 

一、 護理人員法第八條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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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及執業執照更新規範意旨係為

使醫事人員專業知能與時俱進，且現行取得繼續教

育積分方式多元化(含面授、網路或雜誌通訊課程)，

各醫院辦理之在職教育課程亦可經過認證取得積

分，另於離島及偏遠地區執業期間所參加繼續教育

積分數得加成採計，先予敍明。 

（二） 本提案增訂「若有正當理由狀況，經檢具證明者….

得於有效期限屆至之日起六個月內補行申請｣。除

需明定正當理由範圍亦可能增加地方衛生局逐案

認定之程序，考量目前 15 類醫事人員法均規範每

六年完成繼續教育，辦理執業執照更新，尚無有效

期限屆至之日起六個月內補行申請之規定，且各類

醫事人員之執業登記與繼續教育統一規範於「醫事

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中，倘各醫事人員

相關法規規定一致，本部敬表支持。 

二、 護理人員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 

為強化護理專業發展，提升護理人力之有效應用，

刪除護理人員法第十五條條文，本部敬表支持。 

 

伍、 結語 

為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二十條之修正，

本部支持大院委員所提出「醫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

草案」、「藥師法第四十一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營養師法

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心理師法第六十條條文修正草

案」、「醫事檢驗師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呼吸治

療師法第三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語言治療師法第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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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條文修正草案」、「牙體技術師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聽力師法第五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醫事放射師法第六

十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驗光人員法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

草案」修正草案、「護理人員法第五十五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

「社會工作師法第四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及「助產人員人

員第五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 

另，制定中醫藥發展法草案，期以永續中醫藥政策發展，

完善中醫藥醫療照護，提升中藥品質管理及產業發展，精進

中醫藥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彰顯臺灣中醫藥特色及發揮國

際影響力，並增進全民健康福祉。 

為確保醫事人員執行業務不致中斷，提升護理人力有效

應用，本部支持大院委員所提出「醫師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

案」及「護理人員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以上報告，尚請各委員不吝指教與支持，謹對各位委員

關注福國利民相關法案之研訂，表示由衷敬意與感謝。本部

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位委

員繼續予以支持。 


